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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防火材料審核認可申請資料準備注意要點

[1]審核認可申請書

[1-1]申請人：係指申請廠商承辦該申請案之人員。除應由該員簽章以示對整份申請文件負責外，並應由申請廠商簽具公司大小章，證明授權該員辦理申請事宜。

[1-2]申請日期：日期之填具申請案於本中心提供之資料準備諮詢服務時程，並未計入申請案件之審查時程中，當申請資料完全齊備，由本中心通知申請人備妥適當份數資料，並由中心承辦人員出具收件單乃正式進入審查程序，是日為申請日期。

[1-3]申請人資料欄中之各項資料（地址、負責人姓名等）應與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所載相同。如因公司之各項資料（負責人、設立地址、通訊地址、登記營業項目）有所變動時，以致造成資料不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說明不符原因。

[1-4]原發明人（出品人、所有權人）資料填寫說明如下：

[1-4-1]第一類耐燃材料

以材料生產廠商或研發設計廠商為原發明人，並據以填寫相關資料。

[1-4-2]第二類防火區劃材料

1. 廠商提供面板材及分間牆之構成技術及設計時（以面板供應商為原發明人）

2.申請人自行完成分間牆之構成技術及設計時（申請人本身為原發明人）
[1-4-3]第三類鋼骨被覆材料
以材料生產廠商或研發設計廠商為原發明人，並據以填寫相關資料。
[1-5]申請材料名稱得為商品名稱，並應與申請資料中之測試報告、施工說明及綜合圖文資料所示者一致，品名中勿出現與防火性能無關之產品描述用語（如防潮、防霉、隔音等）如因應市場需求，得由申請人自行以代號方式表示，並應標明產品之製造、生產及授權方式如：（中華建築中心生產（代理、授權生產）之CABC鋼骨防火被覆材料）。

[1-6]申請材料種類，請以下列方式填寫

請依「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建築物室內防火分間牆」、「防火樓板」、「建築物貫穿部防火填充材料」、「建築物防火外牆」、「防火門」、「防火窗」、「建築物鋼骨結構防火被覆材」、「建築物鋼骨結構膨脹型防火塗料」等分類填寫。

[1-7]規格欄分別依各分組材料應備項目填寫

[1-7-1]第一分組耐燃材料應填具資料

1.材料形狀、種類：平板、浪板；合板、實木板、蜂巢芯板、其他複合材料形式

2.材料之基本物化性質（單位mm）

a. 厚度（A±Bmm）：應包含尺寸誤差範圍

b. 材料尺度（Amm×Bmm）

c. 密度（kg/m3）或面密度（kg/m2）

d. 含水率（非必要）

3.特別註記事項（耐燃合板）

a. 阻燃劑種類、濃度（﹪）

b. 處理方法（冷浸，熱浸，加壓，真空加壓）

c. 處理前素材密度（kg/m3）

d. 處理後製品密度（kg/m3）

e. 藥劑吸收乾量（kg/m3）

f. 粘結劑種類、塗佈乾類（g/m2）

4.構成材質（視情形填寫）

a. 均質材類（石膏板、矽酸鈣板）：成份（﹪）

b. 積層材料：材質、木材種類、膠合劑種類

c. 複合材料

面板材：材質、厚度、表面處理方式厚度

芯材：材質（蜂巢紙芯、鋁芯）、芯材厚度、孔徑

粘結劑種類、塗佈乾量（g/m2）

[1-7-2]第二分組耐燃材料應填具資料防火區劃材料

1.乾式防火分間牆（骨架版牆、中空輕質水泥板牆、輕質磚牆、防火鐵捲門）

a. 分間牆總厚度

b. 構成材質

面板材：應註明廠牌、產地、成份、其規格依CNS6532標示耐燃等級外，依其他國家標準規範物化性能，如矽酸鈣板CNS13777、石膏板CNS4458等，若註明符合相關規範，皆應檢附符合該相關規範之佐證資料，或測試報告。若測試報告非申請人所有，則需檢具測試報告所有人供貨予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骨架：應註明材質、尺寸、型式（如U型、C型、CH型等）、適用部位（如上下槽、立柱、加強橫撐）等，依CNS1244及其他相關標準標示規格外，若註明符合相關規範，皆應檢附符合該相關規範之佐證資料，或測試報告。若測試報告非申請人所有，則需檢具測試報告所有人供貨予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填充材：應註明材質、密度（g/cm3）、比重、組合方式（包含層數及每層厚度）等，依CNS3657標示規格外，若註明符合相關規範，皆應檢附符合該相關規範之佐證資料，或測試報告。若測試報告非申請人所有，則需檢具測試報告所有人供貨予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其他構成材：如填縫材、表面貼皮、結合釘等，應標明廠牌及型號，並註明符合相關規範，應檢附符合該相關規範之佐證資料，或測試報告。若測試報告非申請人所有，則需檢具測試報告所有人供貨予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2.濕式防火分間牆（輕質骨材混凝土灌漿牆）

a.分間牆總厚度

b.構成材質

面板材：應註明廠牌、產地、成份、其規格依CNS6532標示耐燃等級外，依其他國家標準規範物化性能，如矽酸鈣板CNS13777、石膏板CNS4458等，若註明符合相關規範，皆應檢附符合該相關規範之佐證資料，或測試報告。若測試報告非申請人所有，則需檢具測試報告所有人供貨予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骨架：應註明材質、尺寸、型式（如U型、C型、CH型等）、適用部位（如上下槽、立柱、加強橫撐（可選擇使用））等，依CNS1244及其他相關標準標示規格外，若註明符合相關規範，皆應檢附符合該相關規範之佐證資料，或測試報告。若測試報告非申請人所有，則需檢具測試報告所有人供貨予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填充材：應標明水灰比（W/C），粗骨材、細骨材、水泥、水、添加劑之比例（體積比或重量比），骨材之粒徑、密度、乾單位重、濕單位重（並於施工說明書中對填充材之備料、拌合、澆灌、搗實、硬固後填充材之品質說明）
其他構成材：如填縫材、表面貼皮、結合釘等，應標明廠牌及型號，並註明符合相關規範，應檢附符合該相關規範之佐證資料，或測試報告。若測試報告非申請人所有，則需檢具測試報告所有人供貨予申請人之證明文件。

[1-7-3]第三分組鋼骨結構防火被覆材料

a. 噴覆式防火被覆材、膨脹型防火塗料：應註明產品之廠牌型號、成份最小個別乾密度、平均乾密度（防火被覆材）、濕比重或密度（漆類材料）；成份以（%）表示，必須將所有成份標出，即所有成份加總為（100%）

b. 防火被覆板式：板材厚度、成份、材質種類

 [1-8] 認可使用性能欄

[1-8-1]耐燃材料

1. 適用之建築物部位（適用於建築物室內裝飾材料天花板）

2.防火性能（符合CNS6532耐燃一、二、三級規定）

[1-8-2]防火區劃材料

1.適用之建築物部位（適用於建築物室內防火分間牆、建築物防火外牆、防火鐵捲門、建築物防火窗）

2.具一（二、三）小時防火時效
[1-8-3]建築物鋼骨被覆材料

 1.適用之建築物部位（註明適用建築物部位（室內、室外、半室外）或鋼骨結構之型式及組合方式（建築物鋼骨結構(H型、I型、中空圓形及矩型、方型鋼柱（梁）、H型輪廓成箱型，梁與樓版組合，束縛梁與非束縛梁，鋼板組合成梁或柱，中空矩形及圓形鋼梁（柱）內填充混凝土)

2. 請依規定註明材料之防火性能（如具一、二、三小時防火時效）（防火被覆材及板最多做三小時防火時效認可、防火塗料最多最二小時防火時效認可）

[1-9] 申請審核認可事項填寫範例

[1-9-1] 耐燃材料

1.送審材料同意使用於建築物室內裝修

2.送審材料符合CNS6532耐燃一級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不燃材料之規定（一級=>不燃材料，二級=>耐火板，三級=>耐燃材料）

3.使用時應依原生產公司之施工規範辦理，經銷商應善盡監督指導之責，並對其材料厚度、性能及施工方法等負全責）

4.本核准案件，有效期限三年（以發文日起算），應於到期前三個月再行申請審核認可，否則逾期註銷認可使用

[1-9-2] 防火區劃材料

1.送審材料同意使用於建築物室內分間牆，具一小時防火時效。

2.室內分間牆（厚○○cm）應以熱浸鍍鋅鋼板滾壓成型之槽型鋼（Ｃ型）為立柱，間距為○○cm，插入固定於結構體之上、下槽鐵內， 並於Ｃ型立柱上之橫撐，並以吸音玻璃棉填實於立柱及上下槽鐵之間，兩面覆以○○mm單層之耐燃一級石膏板，詳構造圖如附件。

3.使用時應依原生產公司之施工規範辦理，經銷商應善盡監督指導之責，並對其材料厚度、性能及施工方法等負全責）。
[1-9-3]建築物鋼骨被覆材料

1.送審材料同意使用於建築物室內及室外鋼骨結構三面及四面曝火H型梁，方型梁，圓型梁

2.鋼骨結鋼梁防火被覆鏝覆厚度，應先依鋼骨尺寸計算，並依附件計算說明辦理。

3. 監造時應測試符合CNS13964及CNS13965標準之規定。

4. 施工人員及施工廠商應接受原廠練合格，並經認可後，方可從事施工。

5. 使用時應依原生產公司之施工規範辦理，經銷商應善盡監督指導之責，並對其材料厚度、性能及施工方法等負全責）

[2]申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

[2-1] 營利事業登記證

[2-2] 公司執造

[2-3] 工廠登記證（如材料非本身製造或為現場施工製作完成者可免）

[2-4]公司登記營業項目應包含建材買賣、製造、設計、施工等營業項目。
[3]綜合書圖資料

[3-1]產品縱橫剖面圖

[3-1-1] 耐燃材料

[3-1-1-1]審核認可通知書附件

1.產品之縱、橫剖面圖並註明各部構成及尺寸

2.詳細之構造施工圖說，包含

a.板材接絳施工詳圖

c. 板材於建築物主要構件（梁、柱、牆、天花板）施工詳圖

[3-1-1-2]施工說明書

1.施工方法

2.施工品質管理事項

3.材料品質管理事項

4.施工環境要求事項

5.施工機具要求事項

6.施工技術人員技術能力要求事項
7.施工場所之環境衛生規定事項
[3-1-2] 防火區劃材料

[3-1-1-1]審核認可通知書附件

1.產品之縱、橫剖面圖並註明各部構成及尺寸

2.詳細之構造施工圖說，包含

a.板材接絳施工詳圖（應包含各層施工之材料及施工尺寸）
b.防火分間牆之接縫施工詳圖（含尺寸）

c.防火分間牆T型轉角施工詳圖

d.防火分間牆L型轉角施工詳圖

e.防火分間牆與天花板接合施工詳圖

f.防火分間牆與梁、柱接合施工詳圖

g.電源開關等部分之防火處理施工詳圖
[3-1-1-2]施工說明書

1. 施工方法：

 就其主要組成材質成分、規格及支撐間距等項簡述其施工過程，濕式灌漿牆應將備料、拌合、澆灌、搗實、硬固後填充材之品質等重要階段之資料以照片或影片說明
2. 施工品質管理事項

對放樣、施工階段之精度要求及品質管制計劃作說明

3. 材料品質管理事項

材料之驗收、運送、儲放等工作之品質管制事項作說明

4. 施工環境要求事項

施工之場地條件、氣候條件（溫、溼度）、及進料計劃等

5. 施工機具要求事項

配合施工之機具之種類及數量

6. 施工技術人員技術能力要求事項

施工人員之資格限制、應接受原廠之教育訓練時數及教育訓練計劃
7.施工場所之環境衛生規定事項
如特殊施工機具及施工方法對施工人員之特殊安全要求

[3-1-3] 建築物鋼骨被覆材料

[3-1-3-1]審核認可通知書附件

1.適用之建築物鋼骨構件型式及示意圖形

2.防火被覆之厚度計算公式及計算表

3.材料使用附帶限制條件

a. 相容之底漆，面漆種類

b. 施工環境之濕度限制

c. 混凝土之種類及強度

d. 其它構成材料之規格限制，須依檢具之性能證明文件及防火手冊登錄資料填寫

e. 檢附材料生產原廠，核章簽認之材料成份表

[3-1-1-2]施工說明書

7. 施工方法：

 就其主要組成材質成分、規格及支撐間距等項簡述其施工過程，濕式灌漿牆應將備料、拌合、澆灌、搗實、硬固後填充材之品質等重要階段之資料以照片或影片說明
8. 施工品質管理事項

對放樣、施工階段之精度要求及品質管制計劃作說明

9. 材料品質管理事項

材料之驗收、運送、儲放等工作之品質管制事項作說明

10. 施工環境要求事項

施工之場地條件、氣候條件（溫、溼度）、及進料計劃等

11. 施工機具要求事項

配合施工之機具之種類及數量

12. 施工技術人員技術能力要求事項

施工人員之資格限制、應接受原廠之教育訓練時數及教育訓練計劃
7.施工場所之環境衛生規定事項
如特殊施工機具及施工方法對施工人員之特殊安全要求

[4]測試報告、防火手冊及防火性能證明文件資料

1. 經由國內實驗單位依中國國家標準(如CNS 6532、CNS 11227、CNS 12514等)規定進行實驗所出具之報告，應包括依中國國家標準之試體基本資料（材料種類、性能）、施工細部圖說、性能綜合判斷等各項資料及其他相關補充數據、圖表(如試體燃燒溫度曲線圖等)。

2. 原發明或出品所在國家、地區之政府機關或經美國UL、加拿大ULC、英國LPC、日本建築中心等檢驗認證機構出具之性能或許可證明文件。檢驗證明文件及資料為影本者，應經我國駐外單位或經授權認證單位所核發之證明文件。但產品已登錄於美國UL、加拿大ULC、英國BS、日本建築中心出刊之最新版防火材料使用手冊，除首次申請者外，得免檢附該產品之檢驗證明文件。

3. 國外檢驗機構檢驗證明文件為第二目規定以外之檢驗機構出具者，該機構應為具有相當於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相互承認之實驗室認證體系之認證合格實驗室並出具認證合格之證明文件。

4. 國外引進之產品者，應檢附產品生產國該產品規格標準之相關規定。但試驗作業引用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等國之規格標準者，不在此限。

5. 檢驗證明文件所載試驗日期應為申請日期往前推算三年內所實施之試驗者，始為有效。

6. 所附申請資料為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或適當摘譯本。

